芒市城区小学招生工作实施方案（草案）和

芒市城区小学升入初中免试入学工作

实施方案（草案）听证会听证报告
按照省、州人民政府关于推行重大决策听证制度的要求，芒市教育体育局于2024年5月22日就《芒市城区小学招生工作实施方案（草案）》和《芒市城区小学升入初中免试入学工作实施方案（草案）》举行了公开听证会。现将有关听证情况和听证意见采纳情况报告如下：
一、听证会举行情况
本次听证会于2024年5月22日下午3:00—5:30在芒市教育体育局一楼会议室举行，听证会主持人由芒市教育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冯鸾芳担任；决策发言人由芒市教育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黄国仲和芒市教育体育局基础教育股股长沈发军2位同志担任；听证监察人由芒市人民政府督查室副主任杨宏、市纪委监委派驻市教育体育局纪检组三级主任科员杨星阳和市司法局四级主任科员杨文娟担任；听证会书记员由芒市教育体育局朱小超和刘燕2位同志担任。听证代表应到21人实到18人，3人因事因病请假，听证代表中含州、市人大代表1名；州、市政协委员2名；州、市党代表2人；群众代表含利害关系人7人；家长代表含利害关系人3人；教育工作专家代表3人，德宏州融媒体、芒市融媒体2家媒体到会进行报道。
二、听证代表所提的意见建议情况
经梳理，18位听证代表在会上就《芒市城区小学招生工作实施方案（草案）》和《芒市城区小学升入初中免试入学工作实施方案（草案）》充分发表了意见建议，主要涉及以下共19条建议，其中涉及芒市城区小学招生工作实施方案（草案）12条，涉及芒市城区小学升入初中免试入学工作实施方案（草案）7条：
（一）芒市城区小学招生工作实施方案件建议12条：

1.建议将锦华社区中公务员小区的招生片区按照距离就近原则，调整为芒市第一小学或芒市第五小学。
2.建议继续保留融合片区招生机制，将公务员小区设立为融合招生片区，小区中适龄儿童可在芒市第一小学或芒市第三小学报名。
3.建议将属于社区管理的小区，如州土壤肥料工作站家属区、怡和小区、州福利院小区、四季佰顺小区等纳入城区小学招生片区。
4.书香漫城小区已于2023年纳入勐焕街道和润社区管理，建议将该小区纳入城区小学招生范围。
5.外来务工人员多数为灵活就业者，无法承担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用，建议将“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证明材料调整为“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6.建议无房产证或不动产权证的自有住宅家庭在报名时可提供备案合同作为证明材料。
7.关于“父母一方或其他监护人有效营业执照（设立或变更时间到报名时不低于6个月）和营业铺面租赁合同，有实体经营场所（学校实地踏勘）”的证明材料，建议增加过渡时间。
8.建议在招生工作细则中明确购房时间的界定及证明材料要求。
9.建议在招录办法中明确片区调整后多孩家庭子女的招录办法。
10.建议针对残疾人子女和特殊的适龄儿童，按照就近原则，可跨片区报名。
11.建议改善芒市华侨小学办学条件，加快对学校教师队伍、学校大门、运动设施、多媒体设备、实验器材的配备。
12.建议在方案中加强宣传教育，增加强化家庭教育的内容，引导家长关注对孩子的陪伴教育。
（二）芒市城区小学升入初中免试入学工作实施方案（草案）7条：

13.建议对于父母服从组织安排工作调动，而随父母转学至芒市城区小学就读的适龄少年，按照第一批次对象招录。
14.建议小升初招生工作按照学生分数录取。
15.建议加大对少小民族优秀学生的培养力度，城区优质初中每年拿出一定比例招生计划优先招录一定名额的城区少小民族学生，例如德昂族、傈僳族等。
16.建议加快对汇新城学校和北校区综合楼项目建设，挖掘城区四所初中的招生潜力，加大整合芒市城区与郊区的教育资源，加快集团化办学的探索实践，建议小升初招生方案改革暂缓实施。
17.建议在小升初招生管理办法中，删除城区初中退休教职工的孙子女、外孙子女的优先录取政策。
18.建议在方案中按照省州有关文件，明确消防救援人员的入学优待政策。
19.建议加大对城区四所初中的宣传力度，提高家长对学校的认可度。

三、听证意见建议的采纳情况
针对听证代表所提出的意见建议，芒市教育体育局会同有关部门进行了认真研究，具体采纳和不予采纳的意见建议如下：
（一）予以采纳的意见建议（12条）
1.建议将纳入勐焕街道社区管理的小区，如州土壤肥料工作站家属区、怡和小区、州福利院小区、四季佰顺小区等纳入城区小学招生片区。（待实地踏勘，确属于政府统一规划，统规统建且纳入勐焕街道社区管理的，纳入城区小学招生片区）
2.书香漫城小区已于2023年纳入勐焕街道和润社区管理，建议将该小区纳入城区小学招生范围。（按照就近入学原则，规划将芒市镇信通小学纳入城区小学管理，该小区拟划定为信通小学招生片区）
3.建议无房产证或不动产权证的自有住宅家庭在报名时可提供备案合同作为证明材料。
4.关于“父母一方或其他监护人有效营业执照（设立或变更时间到报名时不低于6个月）和营业铺面租赁合同，有实体经营场所（学校实地踏勘）”的证明材料，建议增加过渡时间。
5.建议在招生工作细则中明确购房时间的界定及证明材料要求。
6.建议在招录办法中应明确片区调整后多孩家庭子女的招录办法。
7.建议尽快改善芒市华侨小学办学条件，加快对学校教师队伍、学校大门、运动设施、多媒体设备、实验器材的配备。
8.在方案中加强宣传教育，增加强化家庭教育的内容，引导家长关注对孩子的陪伴教育。
9.对于服从组织安排工作调动，而转学至芒市城区小学就读的适龄少年，建议按照第一批次对象招录。

10.加快对汇新城学校和北校区综合楼项目建设，挖掘城区四所初中的招生潜力，加大整合芒市城区与郊区的教育资源，加快集团化办学的探索实践，建议小升初招生方案改革暂缓实施。（2024年小升初招生方案改革暂缓实施）
11.建议在方案中应按照省州有关文件，明确消防救援人员的入学优待政策。
12.建议加大对城区四所初中的宣传力度，提高家长对学校的认可度。

（二）不予采纳的意见建议（7条）
1.建议将锦华社区中公务员小区的招生片区按照距离就近原则，调整为芒市第一小学或芒市第五小学。
理由：根据《云南省教育厅关于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的实施意见》第2条：“各地要综合考虑辖区内适龄人口、学校分布、学校规模、交通状况等因素..............按照就近或相对就近的入学要求，为每所公办义务教育学校科学划定招生范围。”，当前划定的第一小学、第五小学片区内居住人口密度较大，两所学校招生压力巨大。在设置过渡片区和恢复芒市华侨小学办学后，需根据芒市城区学校分布、学校规模、交通状况等因素，按照就近或相对就近的原则，对芒市城区小学招生片区做统筹调整。

2.建议继续保留融合片区招生机制，将公务员小区设立为融合招生片区，小区中适龄儿童可在芒市第一小学或芒市第三小学报名。
理由：采取融合片区招生机制的前提是即当年招生工作时融合片区内一所学校的招生计划须明显大于另一所学校的招生计划，能够形成学位互补，由于芒市第一小学和芒市第三小学招生规模相当，建议中所提的芒市公务员小区不适于划定为融合招生片区学校。

3.外来务工人员多数为灵活就业者，承担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用存在困难，建议将“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证明材料调整为“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理由：提供“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证明材料要求的主要目的是引导招生片区外户籍家庭的进城务工经商家长，在芒市城区稳定就业或经商，能够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孩子，形成家校育人合力，促进适龄儿童健康成长。

4.针对残疾人子女和特殊的适龄儿童，建议按照就近原则，可跨片区报名。
理由：招生方案中关于特殊对象招录办法中明确：“居住在城区小学招生片区的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残疾人子女以及具备随班就读条件的残疾儿童，属招生片区户籍的，在同批次中优先招录；属招生片区外户籍的，与居住地招生片区户籍适龄儿童同等待遇。”，鉴于方案中已对残疾人子女和特殊适龄儿童有相应照顾政策，同时为避免择校行为，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跨片区报名的建议不宜采纳。

5.建议小升初招生工作按照学生分数录取。
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十二条规定：“适龄儿童、少年免试入学。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保障适龄儿童、少年在户籍所在地学校就近入学。”
6.建议加大对少小民族优秀学生的培养力度，城区优质初中每年拿出一定比例招生计划优先招录一定名额的城区少小民族学生，例如德昂族、傈僳族等。
理由：调整芒市城区小升初招生工作方案的主要目的是促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2014年芒市通过实施城区小升初改革以来，城区四所初中在教育质量上已实现均衡发展，四所初中均属于芒市城区优质学校。

7.在小升初招生工作实施方案中，建议删除城区初中退休教职工的孙子女、外孙子女的优先录取政策。
理由：方案中明确：“为激励教师教书育人的积极性，全身心投入教育教学工作，城区各初中在职在编及退休教职工的子女、孙子女、外孙子女，可选择在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任教学校就读（不占用招生指标），也可选择参加整体招录确定就读学校，两种入学方式只能选择其中一种。”。此项政策在2014年芒市实施城区小升初改革时已明确，建议保持政策的连续性。

